关于《陆河县村级集体经济创收增效奖励办法》的起草说明

[bookmark: OLE_LINK1]以党建引领为核心，结合乡村振兴战略部署，创新集体经济创收机制，激发村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，实现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和农民共同富裕‌。结合实际，我局起草了《陆河县村级集体经济创收增效奖励办法》，现就有关事项说明如下：
一、文件起草的必要性
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，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，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，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，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。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在原有农村集体经济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，是产权明晰、成员清晰、权能完整的农村集体经济。在新的时代背景下，必须坚定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，因地制宜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壮大，优化产业布局，为持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、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提供坚实保障与赋予强大动能。根据《汕尾市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考核办法》提出“全力攻坚村级集体经济，到2024年底，对比2022年，全市年集体经营性收入30万元以上村集体数量翻一番、50万元以上村集体数量翻一番；到2025年底，力争全市年村级集体经营性收入总量对比 2022 年实现翻一番；到2026年底 ，全市所有行政村年集体经营性收入高于15万元”的要求，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成为我市当前较为重要的政治任务，有效调动我市村“两委”干部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积极性和主动性，必须坚持突出“多干多得、少干少得”的鲜明导向，原2019年印发的《关于对村级集体经济创收增效奖励的意见（试行）》设置的集体经济增量已不符合汕尾市集体经济攻坚目标要求，需要重新修订起草。
二、法律依据
1.关于印发《汕尾市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考核办法》的通知
2.关于印发《汕尾市“乡村CEO”人才培养计划》的通知
三、文件主要内容
《陆河县村级集体经济创收增效奖励办法》共包含总则、统计范围、奖励机制、工作要求等四个内容。统计范围明确了村级集体经营性收入和村级集体经营收益；奖励机制中阐明奖励对象、奖励标准和奖励程序等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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